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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前
言
：

日
本
政
府
近
年
來
對
資
訊
科
技
之
推
動
投
注
不
少
心
力
，
尤

其
在
國
際
合
作
方
面
，
已
隱
然
有
想
主
導
亞
太
地
區
資
訊
科
技

發
展
之
企
圖
。
去(

八
十
九)

年
十
一
月
亞
太
經
濟
合
作
發
展
會

議
部
長
級
會
議
於
汶
淶(

B
runei)

舉
辦
時
，
日
本
通
產
省(

已
於

九
十
年
一
月
改
為
經
濟
產
業
省)

平
沼
大
臣
即
向
本
部
林
信
義

部
長
提
出
構
想
，
希
望
促
進
兩
國
在
電
子
商
務
之
合
作
。
而
於

當
月
底
本
部
尹
啟
銘
次
長
率
團
赴
日
本
訪
問
時
，
亦
再
次
確
認

雙
方
合
作
意
願
。

日
方
所
提
具
體
內
容
大
致
有
五
項
，
分
別
為(

一)
TED

I

貿

易
電
子
交
換
系
統
、(

二)

資
訊
處
理
技
術
人
員
檢
定
、(

三)

亞
洲

公
共
金
鑰
論
壇(PK

I Forum
)

、(

四)

台
日
電
子
商
務
推
進
委
員

會
、
及(

五)

虛
擬
商
品
展
覽
會
等
。
由
於
日
本
交
流
協
會
對
雙

方
合
作
展
現
相
當
積
極
作
為
，
主
動
邀
請
本
部
工
業
局
吳
明
機

科
長
及
本
部
技
術
處
陳
資
深
研
究
員
榮
安
赴
日
洽
談
﹁
資
訊
處

理
技
術
人
員
檢
定
﹂
及
﹁
台
日
電
子
商
務
推
動
委
員
會
﹂
相
關

事
宜
並
負
擔
機
票
及
住
宿
費
用
，
該
案
經
本
部
部
次
長
核
示
：

﹁
跨
國
合
作
、
國
際
組
織
方
面
由
貿
易
局
主
政
，
國
內
推
動
由

工
業
局
及
技
術
處
負
責
，
因
此
本
案
貿
易
局
宜
參
與
﹂，
因
此
本

次
行
程(

附
件
一)

由
本
部
工
業
局
吳
明
機
科
長
、
技
術
處
陳
榮

安
顧
問
、
貿
易
局
蔡
偉
淦
科
長
、
暨
台
北
市
電
腦
公
會
杜
全
昌

總
幹
事
一
行
四
人
，
於
九
十
年
三
月
廿
五
日
至
廿
九
日
期
間
，

赴
日
參
訪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報
政
策
局
暨
其
相
關
財
團
法

人
，
洽
談
雙
方
合
作
相
關
事
宜
。

貳
、
本
次
活
動
行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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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廿
五
日(

日)

：
由
台
北
出
發
搭
乘
華
航C

I-100

班
機
於

晚
間
六
時
卅
分
抵
達
東
京
羽
田
國
際
機

場
，
宿
京
王
飯
店(K

eio Plaza H
otel)

。

當
地
接
機
人
員
：
交
流
協
會
貿
易
經
濟
部
長
鯨
井
惠
志(K

.
K

ujirai)

、
台
北
市
電
腦
公
會
東
京
事
務
所

吉
村
章(A

kira Yoshim
ura)

。

三
月
廿
六
日(

一)

：
訪
問
交
流
協
會
、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
報
政
策
局
情
報
處
理
振
興
課
、
情
報
處
理

技
術
者
試
驗
中
心(JIT

E
C

/JIPD
E

C
)

。

交
流
協
會
接
待
人
員
：
專
務
理
事
松
倉
浩
司(K

oji
M

atsukura)

、
貿
易
經
濟
部
長
鯨
井
惠
志

(K
. K

ujirai)

、
次
長
松
井
正
行(M

asayuki
M

atsui)

。

情
報
處
理
振
興
課
接
待
人
員
：
課
長
補
佐
高
橋
政
義

(Takashi)

。

情
報
技
術
者
試
驗
中
心
接
待
人
員
：
所
長
富
永
孝
雄(Takao

Tom
inaga)

、
總
務
部
企
畫
課
長
林
佐
利

(Satoshi H
ayashi)

、
總
務
部
總
務
課
長
關

本
優
治(M

oto Seki)

。

隨
行
翻
譯
：
李
秀
娥
女
士(

台
灣
師
大
英
語
系
畢
業
，
旅
居

日
本
廿
餘
年)

三
月
廿
七
日(

二)

：
訪
問
國
際
情
報
化
協
力
中
心
、
交
流
協

會
松
倉
專
務
理
事
宴
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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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情
報
化
協
力
中
心
接
待
人
員
：
專
務
理
事
山
崎
章

(Yam
azaki 

A
kira)

、
理
事
河
野
方
美

(K
ono K

atam
itsu)

、
擔
當
部
長
中
富
孝
樹

(N
aka 

Tom
i)

、

主

任

澤

池

多

惠

子

(Saw
aike)

。

三
月
廿
八
日(
三)
：
訪
問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報
政
策
局
情

報
政
策
課
、
電
子
商
取
引
推
進
協
議
會

(E
C

O
M

/JIPD
E

C
)

。

情
報
政
策
課
接
待
人
員
：
課
長
補
佐
菅
陽
二(Yoji Suga)

。

電
子
商
取
引
推
進
協
議
會
接
待
人
員
：
所
長
宮
川
秀
真

(H
otsum

a M
iyakaw

a)
、
事
務
局
長
鈴
木

茂
樹(Shigeki Suzuki)
、
事
務
局
次
長
濱

中
榮
治(H

am
anaka Eiji)

、
主
席
研
究
員

直
原
總
一
郎(Soichiro U

ehara)
、
主
席
研

究
員
山
田
史(Ryoji Yam

ada)

、
國
際
連
攜

組
平
井
吉
光(Yoshim

itsu H
irai)

、
田
原
裕

子(H
iroko Taw

ara)

。

三
月
廿
九
日(

四)

：
訪
問
電
子
情
報
技
術
產
業
協
會

(JE
ITA

)

、
由
羽
田
國
際
機
場
搭
華
航

C
I-101

返
台
北
。

電
子
情
報
技
術
產
業
協
會
接
待
人
員
：
國
際
部
長
石
田
直
志

(Tadashi Ishida)

。

參
、
主
要
活
動
訪
談
紀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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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廿
六
日(

一)

：
訪
問
交
流
協
會
、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
報
政
策
局
情
報
處
理
振
興
課
、
情
報
處
理

技
術
者
試
驗
中
心(JIT

E
C

/JIPD
E

C
)

。

一
、 

訪
問
財
團
法
人
交
流
協
會
：

交
流
協
會
松
倉
專
務
理
事
首
先
針
對
去
年
十
一

月
底
本
部
尹
啟
銘
次
長
訪
日
雙
方
就
﹁
綜
合
推
動
日
台

IT

合
作
﹂(

附
件
二)
中
之
五
項
具
體
建
議
進
展
提
出
說

明
，
並
由
我
方
一
一
回
應
：

(

一) TED
I

貿
易
電
子
交
換
系
統
：
日
方TED

I

已
於
三

月
廿
三
日
赴
台
灣
會
同
本
部
貿
易
局
、
關
稅
總
局

等
單
位
舉
辦
說
明
會
，
據
關
貿
網
路
公
司(Trade

Van)

經

初

步

瞭

解

後

認

為

，TED
I

之

R
SP(repository service provider)

於
四
月
建
立
，

有
必
要
派
員
進
一
步
瞭
解
後
再
確
定
合
作
方
向
。

貿
易
局
蔡
科
長
建
議
交
流
協
會
原
預
定
五
月
或
六

月
派
遣

JITEC

、JEITA

、EC
O

M

、PK
I

、
及
日

本
商
工
會
議
所
人
員
來
台
調
查
資
訊
科
技
現
況

時
，
可
再
增
派

TED
I

人
員
來
台
，
以
加
速
雙
方

合
作
進
展
。

(

二) 

資
訊
處
理
技
術
人
員
檢
定
：
本
議
題
為
此
行
訪
問

主
要
瞭
解
重
點
，
我
方
告
以
由
於
此
方
面
檢
定
考

試
，
台
灣
已
有
豐
富
經
驗
，
雙
方
應
可
有
相
當
具

體
之
洽
談
結
果
。

(

三) 

亞
洲
公
共
金
鑰
論
壇(PK

I Forum
)

：
目
前
本
議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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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由
本
部
商
業
司
負
責
，
同
時
日
本
組
織
會
長
日

立
公
司
金
井
務
先
生
刻
正
於
台
北
訪
問
，
因
此
並

未
多
談
。

(

四) 
台
日
電
子
商
務
推
進
委
員
會
：

本
委
員
會
草
案
詳
如
附
件
三
，
日
本
方
面
委

員
長
已
敦
請
富
士
通
綜
合
研
究
所
董
事
長
鳴
戶
道

郎
先
生
擔
任
最
初
兩
年
委
員
長
，
由
於
鳴
戶
先
生

同
為G

B
D

e

日
本
委
員
，
因
此
亦
提
供
一
份G

B
D

e

文
件
供
參
考(

附
件
四)
。
日
方
表
示
希
望
本
部
決
定

台
灣
方
面
委
員
長
、
委
員
、
觀
察
員
、
及
事
務
局

等
，
委
員
會
希
望
每
年
於
日
本
及
台
灣
交
替
召

開
，
並
建
議
第
一
屆
委
員
會
以
今
年
七
月
或
十
月

召
開
為
宜
。
委
員
及
專
門
委
員
派
遣
相
關
費
用
各

自
負
擔
，
會
議
召
開
及
專
家
會
議
必
要
經
費
由
主

辦
國
負
擔
。
日
方
為
早
期
檢
討
具
體
合
作
提
案
，

將
於
五
至
六
月
派
遣
相
關
日
方
專
家
數
人
組
成
調

查
團
來
台
與
台
灣
專
家
交
換
意
見
。

目
前
日
方
初
步
認
為
可
資
合
作
提
案
舉
例

如
：

１
隱
私
記
號(privacy m

ark) JIS 15001(

個

人
資
訊
保
護)

的
相
互
承
認(JIPD

EC
)

。

２ISO
/IEC

17799(

企

業

內

部

資

訊

安

全)C
LEA

R
 M

A
R

K
(JIPD

EC
)

。

３
電
子
認
證
相
關
之
相
互
運
用
性
確
保(

亞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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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K
I

研
討
會)

４
電
子
零
件
之
電
子
型
錄
的
共
通
化(JEITA

)

５O
N

LIN
E TR

U
ST M

A
R

K

的
相
互
承
認

(
日
商
等)

。

６TED
I C

LU
B

相
關
之
日
台
合
作
。

日
方
表
示
其
中
第
１
、
２
、
及
５
項
已
與
美

國B
B

B

機
構
達
成
相
互
承
認
，
第
４
項
則
正
與
韓

國
洽
談
中
。
我
方
表
示
第
１
及
２
項
，
台
灣
已
有

標
準
檢
驗
局
研
訂
標
準
中
，
由
於
多
遵
循
國
際
標

準
，
未
來
洽
談
合
作
困
難
也
許
不
大
。
第
３
項
將

來
透
過
亞
洲PK

I

論
壇
之
合
作
，
應
該
會
有
成
果
。

第
４
項
部
分
目
前
在
台
灣
是
由
本
部
工
業
局
、
技

術
處
、
台
北
市
電
腦
公
會
等
單
位
負
責
，
由
於
台

灣
資
訊
產
業
發
達
，
合
作
應
該
有
利
基
點
。
第
５

項
由
於G

B
D

e

機
構
從
一
開
始
即
認
為
政
府
不
宜

介
入
，
因
此
未
來
仍
由
台
北
市
電
腦
公
會
等
民
間

單
位
出
面
洽
談
合
作
。
第
６
項
則
由
本
部
貿
易
局

持
續
與
日
方
接
洽
合
作
。

(

五) 

虛
擬
商
品
展
覽
會
：
日
方
表
示
將
在
四
月
於
交
流

協
會
網
頁
上
辦
理
虛
擬
商
場
，
但
具
體
作
法
尚
在

思
考
中
。
我
方
表
示
目
前
台
北
市
電
腦
公
會
所
設

之
台
灣
資
訊
產
品
網
站
，
及
貿
協
網
站
均
可
洽
談

合
作
。
此
外
，
本
部
工
業
局
正
在
進
行
的
台
灣
產

業
電
子
市
集(Taiw

an 
Industry 

M
arketplace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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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M
)

計
畫
，
將
來
亦
可
與
日
方
洽
談
合
作
。

二
、 
訪
問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報
政
策
局
情
報
處
理
振
興

課(
附
件
五)

：

日
本
為
培
養
情
報
技
術
處
理
人
員
及
普
及
資
訊

處
理
能
力
，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由
通
產
省
自
行
出
題
主

辦
，
創
設
﹁
情
報
處
理
技
術
者
試
驗
﹂
，
一
九
七
○
年

並
在
其
﹁
情
報
處
理
促
進
法
﹂
第
六
條
條
文
中
予
以
法

制
化
，
作
為
國
家
能
力
檢
定
考
試
的
一
種
。
一
九
八
四

年
，
由
於
通
產
省
認
為
該
項
屬
事
務
性
工
作
，
乃
指
定

由
財
團
法
人
﹁
日
本
情
報
處
理
開
發
協
會(

JIPD
EC

)

﹂

下
設
的
﹁
情
報
處
理
技
術
者
試
驗
中
心(JITEC
)

﹂
及

﹁
中
央
情
報
教
育
研
究
所(C

A
IT)

﹂
分
別
負
責
測
試
及

相
關
標
準
的
發
展
，
正
式
將
該
工
作
委
外
進
行
。
目
前

該
試
驗
每
年
報
考
有
八
十
萬
人
，
為
國
家
考
試
最
具
規

模
之
一
種
。
從
開
辦
至
累
計
至
平
成
十
一
年(
一
九
九

九
年)

，
共
有
五
四
二
萬
人
報
考
，
約
八
十
五
萬
人
合

格
。

日
本
資
訊
產
業
對
該
項
試
驗
相
當
重
視
，
並
鼓
勵

員
工
參
與
考
試
，
經
調
查
前
一
百
大
公
司
中
，
大
專
以

上
從
業
人
員
通
過
第
一
種
情
報
處
理
試
驗
比
率
達

17.8%

，
第
二
種
情
報
處
理
試
驗
比
率
更
高
達

53.9%

。
日
本
前
一
百
大
公
司
對
通
過
該
項
試
驗
所
提

供
的
獎
勵
措
施
方
面
，
其
中
廿
一
家
給
予
調
高
基
本
薪

資
的
優
待
，
六
十
八
家
則
給
予
獎
金
，
其
餘
則
多
半
採

取
補
助
報
名
費
的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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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對
推
動
該
項
試
驗
進
行
國
際
合
作
相
當
重

視
，
認
為
有
以
下
四
種
優
點
，
第
一
是
使
日
本
公
司
在

接
受
他
國
資
訊
人
員
時
會
有
客
觀
評
價
判
斷
基
準
；
第

二
是
日
本
企
業
至
各
國
投
資
就
近
於
當
地
尋
找
資
訊

人
員
可
減
輕
負
擔
；
第
三
是
亞
洲
各
國
如
有
共
同
標

準
，
則
不
同
國
籍
人
員
共
同
進
行
開
發
可
互
相
提
攜
；

第
四
則
是
對
個
別
資
訊
人
員
而
言
，
可
作
為
赴
國
外
就

職
的
能
力
展
現
。

日
本C

A
IT

已
參
考
美
國
勞
工
部
﹁
西
北
新
興
技

術

中

心

(N
orthw

est 
C

enter 
for 

Em
erging

Technologies)

﹂
開
發
的
﹁Skill Standards for IT

Engineers

﹂
制
度
出
一
套
完
整
標
準
，
去
年
十
月
通
產

大
臣
已
針
對
韓
國
及
東
協
等
國
提
供
出
近
卅
年
舉
辦

試
驗
的K

now
 how

及
英
文
版
標
準
，
希
望
促
進
各
國

合
作
。
其
進
度
為
今
年
二
月
已
與
印
度
政
府
簽
署
備
忘

錄
，
同
意
提
供
該
標
準
給
印
度
進
行
試
驗
。
韓
國
與
中

國
方
面
已
有
舉
行
類
似
考
試
，
將
來
希
望
能
相
互
認

證
。
其
他
未
有
類
似
考
試
國
家
如
泰
國
，
以
同
意
將
第

二
種
試
驗
試
題
翻
成
英
文
在
泰
國
試
辦
，
若
成
果
不
錯

則
正
式
實
施
。
至
於
緬
甸
、
印
尼
、
越
南
、
及
菲
律
賓

等
國
，
日
本
已
提
案
決
定
支
援
其
培
育
資
訊
人
才
。

由
於
該
項
考
試
乃
根
據
法
律
而
來
，
為
能
力
認
定

考
試
而
非
資
格
檢
定
考
試
，
通
過
者
授
與
由
經
濟
產
業

省
核
發
之
證
照
，
因
此
政
府
並
未
補
助
，
經
費
來
自
於

考
生
報
名
費
。
目
前
報
名
費
約
五
千
一
百
日
元
，
至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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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發
題
庫
之
智
慧
財
產
權
亦
公
開
供
考
生
參
考
。

經
濟
產
業
省
已
提
出
國
際
合
作
模
式
如
左
圖
，
希

望
我
方
比
照
該
模
式
進
行
合
作
：

三
、 

訪

問

情

報

處

理

技

術

者

試

驗

中

心

(
JI
TE
C/
JI
PD
EC
)

：(

中
心
簡
報
詳
如
附
件
六)

本
試
驗
是
目
前
日
本
僅
次
於
聯
考
的
國
家
考

試
，
試
驗
方
式
仍
以
紙
張
考
試
為
主(paper-based

test)

，
未
來
正
研
究
改
為
電
腦
考
試
為
主(com

puter-
based test)

。
其
歷
史
自
一
九
六
九
由
通
產
省
創
設
第

一
、
二
種
試
驗
以
來
，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及
八
八
年
新
訂

定
系
統
監
查
技
術
者
考
試
及??

情
報
處
理
技
術
者
試

驗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再
度
大
幅
修
定
，
從
資
料
處
理
增
加

經
濟
產
業
省

外

情
報
處
理
技
術

者
試
驗
中
心

(JIT
E

C
)

中
央
情
報
教
育

研
究
所

(C
A

IT
)

現
狀

國
際

展
開

相
互
承
認

協
力

試
驗
之
認
證

技
術
標
準
達

成
度
與
評
價

試
驗
之
實
施

試
驗
之
認
證

技
術
標
準
制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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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略
資
料
處
理
；
二
○
○
○
年
則
再
根
據
市
場
變
化
，

成
立
評
議
委
員
會
接
受
外
界
觀
點
，
今
年
四
月
將
以
新

方
式
辦
理
考
試
。

本
試
驗
特
徵
是
希
望
能
形
成
從
教
育
、
評
價
、
資

訊
人
才
培
養
、
及
標
準
等
一
連
串
系
統
，
以
提
升
情
報

處
理
技
術
水
準
。
其
與
情
報
系
統
開
發
過
程
的
關
係
分

為
五
部
分
，
分
別
為
：
基
本
知
識
、
系
統
開
發
主
體
、

技
術
支
援
、
第
三
者
評
價
、
及
情
報
系
統
之
利
用
與
活

用
。
根
據
此
關
係
，
目
前
已
開
發
出
十
三
種
試
驗
。

試
驗
每
年
於
十
月
及
四
月
各
舉
辦
一
次
，
每
次
準

備
作
業
長
達
八
個
月
，
試
題
之
智
慧
財
產
權
均
公
開
供

各
界
參
考
，
因
此
外
界
有
書
商
及
教
育
單
位
蒐
集
出

書
。
目
前
該
中
心
約
有
五
十
五
人
，
營
運
方
面
以
報
名

費
五
千
一
百
日
元
及
每
年
約
八
十
萬
人
報
考
計
算
，
收

入
約
四
十
億
，
其
中
六
成
用
於
考
試
。
至
於C

A
IT

制

定
標
準
經
費
則
來
自
政
府
，
每
年
約
有
八
億
日
元
預

算
。

三
月
廿
七
日(

二)

：
訪
問
國
際
情
報
化
協
力
中
心(C

IC
C

)

、

交
流
協
會
松
倉
專
務
理
事
宴
請

四
、 

訪
問
國
際
情
報
化
協
力
中
心(C

IC
C

)

：

該
中
心
成
立
自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為
經
濟
產
業
省
核

准
之
財
團
法
人
，
係
日
本
負
責
國
際
資
訊
科
技
合
作
之

主
要
單
位
，
過
去
曾
與
台
灣
有
密
切
交
流
。
中
心
營
運

乃
透
過
經
濟
產
業
省
經
費
支
援
，
以
及JEITA

會
員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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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提
供
資
金
，
目
前
理
事
長
是
日
立
製
作
所
的
庄
山
悅

彥
董
事
長
。

該
中
心
一
九
九
八
年
曾
就
亞
洲
各
國
對
情
報
處

理
技
術
者
試
驗
的
看
法
進
行
調
查
，
由
於
環
境
成
熟
，

乃
移
交
給
情
報
處
理
技
術
者
試
驗
中
心
進
行
實
質
國

際
合
作
。
由
於
其
身
兼
日
本A

PEC

電
子
商
務
相
關
活

動
的
事
務
局
，
因
此
刻
正
調
查
亞
洲
地
區
各
國
電
子
政

府
概
況(

初
稿
如
附
件
八)

，
其
中
台
灣
部
分
將
於
四
月

十
二
至
十
四
日
赴
台
拜
會
相
關
機
構
蒐
集
資
料
。
該
中

心
並
表
示
日
本
計
畫
於
二
○
○
三
年
建
構
﹁
超
級
電
子

政
府(Super e-G

overnm
ent)

計
畫
﹂，C

IC
C

亦
參
與
規

劃
。

日
本
政
府
透
過
﹁O

D
A

(

海
外
發
展
協
助
計
畫)

﹂

曾
支
援
七
個
國
家
成
立
十
一
個
研
修
中
心
，
皆
是
由

C
IC

C

負
責
執
行
。
此
外
一
些
資
訊
合
作
計
化
如
中

國
、
日
本
、
韓
國C

JT

漢
字
標
準
計
畫
亦
已
於
去
年
達

成
協
議
。
目
前
該
中
心
最
主
要
的
計
畫
是
與
中
國
大
陸

合
作
進
行
﹁
先
進
多
媒
體
情
報
系
統
開
發
計
畫
﹂
，
該

計
畫
由
日
本
政
府
、
中
國
政
府(

國
家
發
展
計
畫
委
員

會)

、
及
日
商
等
以
各
三
分
之
一
比
例
提
供
經
費
，
日

本
政
府
估
計
從
一
九
九
八
年
至
二
○
○
二
年
將
投
入

四
十
億
元
日
幣
贊
助
該
計
畫
。
計
畫
包
括
建
立
總
合
物

流
、
遠
距
教
育
及
文
化
、
農
業
情
報
、
防
災
及
森
林
防

火
情
報
、
遠
距
醫
療
、
與
環
境
監
視
／
水
害
監
視
等
六

大
示
範
資
訊
系
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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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某
些
日
本
企
業
已
計
畫
與
台
灣
測
試
某
些

連
線
模
型
，
該
計
畫
將
包
含
於
日
本
政
府eA

sia

計
畫

中
，
三
月
底
應
可
通
過
預
算
，
未
來C

IC
C

將
可
從
旁

提
供
協
助
。

五
、 

松
倉
專
務
理
事
宴
請
：

松
倉
專
務
理
事
就
其
與
台
灣
經
濟
部
、
國
科
會
、

及
中
研
院
等
單
位
洽
談
觀
感
認
為
，
台
灣
在
研
究
發
展

方
面
都
以
相
當
短
期
的
計
畫
為
主
體
，
亦
與
國
外
研
究

機
構
在
智
財
權
上
牽
扯
不
清
，
不
易
形
成
合
作
，
同
時

對
台
灣
長
期
的
發
展
也
相
當
不
利
。
因
此
未
來
台
灣
與

日
本
間
的
科
技
交
流
活
動
，
應
多
著
重
於
長
期
性
的
研

究
發
展
，
建
議
有
三
重
點
，
第
一
為
資
訊
科
技
及
支
援

資
訊
科
技
發
展
之
相
關
奈
米
技
術
，
第
二
是
生
物
科
技

(

包
括
生
技
資
訊
學)

，
第
三
則
是
環
境
與
能
源
科
技
。

其
並
提
出
一
些
具
體
項
目
，
譬
如
碳
微
細
管(carbon

nano tube)

、
超
導
體
、
及
光
晶
體
、
燃
料
電
池
等
。
我

方
表
示
此
部
分
可
由
本
部
技
術
處
與
之
洽
談
合
作
之

可
行
性
。

交
流
協
會O

D
A

計
畫
目
前
已
將
經
費
重
點
放
在

協
助
日
資
企
業(

譬
如
中
華
汽
車)

由
開
發
中
國
家
送
員

工
赴
台
灣
受
訓
，
但
過
去
曾
因
被
認
定
有
外
勞
嫌
疑
而

不
予
核
發
簽
證
，
日
方
認
為
此
種
模
式
其
實
有
助
台
灣

提
昇
形
象
，
不
解
政
府
為
何
反
對
。
我
方
表
示
未
來
若

有
實
際
案
例
，
應
可
洽
經
濟
部
投
審
會
、
投
資
業
務

處
、
及
工
業
局
等
單
位
協
助
解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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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台
日
電
子
商
務
推
進
委
員
會
一
案
，
日
方
籌
組

已
接
近
完
成
，
希
望
台
灣
能
加
速
進
行
，
期
於
今
年
七

月
召
開
首
次
會
議
。
其
中
針
對P

rivacy M
ark

及O
N

Line Trust M
ark

等
台
灣
負
責
單
位
，
亦
請
我
方
提

供
。

就
工
業
局
施
局
長
擬
於
四
月
中
赴
日
拜
訪
日
商

一
案
，
若
有
需
要
拜
會
經
濟
產
業
省
官
員
，
請
告
知
交

流
協
會
以
利
安
排
。

三
月
廿
八
日(

三)

：
訪
問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報
政
策
局
情

報
政
策
課
、
電
子
商
取
引
推
進
協
議
會

(E
C

O
M

/JIPD
E

C
)

。

六
、 

訪
問
經
濟
產
業
省
商
務
情
報
政
策
局
情
報
政
策
課
：

去
年
七
月
日
本
森
喜
朗
首
相
在
沖
繩
提
出
的

﹁IT

憲
章
﹂
中
，
其
中
一
項
即
是
﹁eA

sia IT
總
括

合
作
案
﹂，
該
案
預
計
五
年
內
將
編
列
一
五
○
億
美
元

的O
D

A

與N
on-O

D
A

預
算
執
行
相
關
合
作
計
畫
，

其
中N

on-O
D

A

預
算
約
占
七
成
，
係
由
日
本
合
作

銀
行
、
經
濟
產
業
省
、
財
務
省
等
機
構
共
同
執
行
，

已
執
行
半
年
多
，
全
球
已
有
許
多
國
家
詢
問
該
合
作

案
。
日
本
政
府
將
合
作
重
點
擺
在
亞
洲
國
家
如
菲
律

賓
、
泰
國
、
柬
埔
寨
、
印
尼
、
馬
來
西
亞
、
印
度
等

國
，
目
前
正
由
亞
洲
國
家
研
提
提
案
，
日
本
國
內
相

關
機
構
研
提
檢
討
對
應
方
案
。

經
濟
產
業
省
配
合
該
計
畫
，
主
要
負
責
五
項
工



第
十
四
頁

作
，
分
述
如
下
：

(
一) 

IT

技
術
協
力(

人
才
育
成)

：
主
要
有
兩
種
方
式
，

第
一
種
是
補
助
各
國
人
才
到
日
本
研
修
，
第
二

種
是
由
日
本
派
出
專
家
到
各
國
巡
迴
輔
導
。
二

○
○
一
年
的
﹁
海
外
技
術
研
修
計
畫
﹂，
則
有
針

對
資
訊
主
管
之
培
訓
。

(

二) 
IT

技
術
者
技
術
標
準
共
通
化
：
主
要
著
眼
於
日

本
企
業
赴
海
外
設
廠
，
或
是
各
國IT

人
才
來
日

本
，
須
有
一
共
同
評
價
標
準
，
構
想
是
將
日
本

的
技
術
標
準
及
評
價
指
標
移
轉
國
外
。
具
體
作

法
方
面
希
望
若
沒
有
建
立
該
項
考
試
的
國
家
將

支
持
其
建
立
，
有
類
似
考
試
的
國
家
則
比
較
彼

此
標
準
後
，
相
互
承
認
。

(

三) 

亞
洲
電
子
商
務
及
電
子
化
政
府
的
共
通
基
礎
建

設
：

(

四) 

第
三
個
步
驟
則
是
要
有
可
實
驗
的
系
統
，
以
驗

證
觀
念
的
可
行
性
。

七
、 

訪
問
電
子
商
取
推
進
協
議
會(EC

O
M

/JIPD
EC

)

：

有
率
僅
五%

，
因
此
需
積
極
提
升
國
產
化
的
比

率
。

三
月
廿
九
日(

四)

：
訪
問
電
子
情
報
技
術
產
業
協
會

(JE
ITA

)

、
由
羽
田
國
際
機
場
搭
華
航

C
I-101

返
台
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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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 

訪
問
電
子
情
報
技
術
產
業
協
會(JEITA

)

：

健
飲
料)

及
交
大
南
洋
微
電
子
公
司
等
。

肆
、
日
本
政
府
資
訊
科
技
發
展
對
台
灣
意
涵

一
、
中
國
大
陸
現
代
化
的
轉
折
點
－
中
共
中
央
十
一
屆
三
中

全
會(
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日)

，
﹁
發
展
是
硬
道
理
﹂
取
代
了
毛
語
錄
，
從
此
行

經
過
的
北
京
、
上
海
、
蘇
州
、
廣
州
、
深
圳
等
地
，
到

處
都
可
看
到
這
個
簡
單
有
力
的
標
語
，
其
正
是
中
國
大

陸
現
代
化
整
體
戰
略
的
最
高
指
導
原
則
。

二
、
中
國
大
陸
總
體
經
濟
發
展
質
變
與
展
望

中
國
大
陸
經
濟
建
設
規
劃
五
年
工
作
是
中
共
計

畫
經
濟
背
景
下
的
指
令
性
經
濟
計
畫
，
中
共
達
百
分
之

九
．
一
至
九
．
七
。
至
於
其
他
指
標
請
參
看
下
表
：

三
、
中
國
大
陸
產
業
發
展
之
優
弱
勢
分
析

(

一)

優
勢
：

 

天
然
資
源
稟
賦
優
勢
：
中
國
大
陸
擁
有
豐
富
的
人
力

資
源
，
且
生
產
所
需
的
土
地
也
不
虞
匱
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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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場
潛
力
優
勢
：
中
國
大
陸
十
二
億
人
口
是
當
前
全

球
最
具
潛
力
的
單
一
市
場
。

 
行
政
優
勢
：
在
加
入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之
前
，
中
國
大

陸
眾
多
內
需
產
業
仍
倚
賴
政
府
保
護
與
介
入
，
譬
如

內
銷
往
往
需
經
過
審
批
。
而
中
國
政
府
﹁
經
濟
發
展

第
一
﹂
也
展
現
在
經
貿
官
員
在
推
動
產
業
投
資
決
策

上
的
強
勢
作
為
。

(

二)

弱
勢
：

 

資
金
及
技
術
仍
然
缺
乏
：
中
國
大
陸
改
革
開
放
以
後

雖
然
已
累
積
相
當
程
度
的
資
本
，
但
仍
無
法
支
持
資

本
密
集
投
資
案(

如
半
導
體
及
重
工
業)

的
進
行
，
因

此
仍
需
大
量
外
資
。
技
術
方
面
雖
然
基
礎
科
學
相
當

紮
實
，
但
如
何
將
之
變
成
具
商
業
價
值
技
術
的
能
力

仍
然
缺
乏
。

 

資
源
整
合
能
力
不
足
：
中
國
大
陸
企
業
普
遍
缺
乏
管

理
經
驗
，
且
在
保
護
下
尚
未
面
臨
真
正
的
市
場
競

爭
，
因
此
在
產
業
資
源
整
合
上
，
無
法
像
台
商
或
外

商
般
有
彈
性
及
效
率
。

 

市
場
資
訊
、
國
際
市
場
脈
動
掌
握
不
足
：
大
陸
企
業

通
常
藉
由
本
土
優
勢
在
本
國
市
場
即
能
有
相
當
大

存
活
空
間
，
因
此
對
國
際
市
場
的
資
訊
與
脈
動
多
未

能
及
時
掌
握
，
將
來
加
入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面
臨
外
商

以
創
新
產
品
競
爭
時
，
將
面
臨
極
大
挑
戰
。

 

缺
乏
國
際
競
爭
經
驗
：
大
陸
企
業
多
以
國
內
市
場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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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，
除
家
電
業
如
海
爾
等
廠
商
外
，
普
遍
缺
乏
國
際

競
爭
經
驗
。

 
制
度
先
天
缺
失
：
由
於
計
畫
型
經
濟
尚
未
能
完
全
轉

變
為
市
場
經
濟
，
市
場
價
格
機
能
尚
未
能
完
全
發
揮

效
率
；
金
融
體
系
方
面
也
未
臻
健
全
，
外
匯
管
制
仍

未
開
放
，
政
府
介
入
運
作
現
象
頗
深
；
海
關
方
面
尤

其
東
南
沿
海
貪
污
及
走
私
相
當
嚴
重
，
為
打
擊
犯
罪

使
得
全
國
海
關
通
關
都
必
須
採
取
更
嚴
格
程
序
，
影

響
行
政
效
率
。

四
、
中
國
大
陸
展
現
之
活
力
與
發
展
布
局

(

一)

活
力
：

 

經
濟
掛
帥
：
在
鄧
小
平
﹁
發
展
是
硬
道
理
﹂
的
指
導

綱
領
之
下
，
中
國
大
陸
從
官
方
到
民
間
機
構
，
皆
可

感
覺
到
經
濟
發
展
優
先
的
氣
氛
，
任
何
事
都
能
妥

協
。
尤
其
上
海
地
區
台
辦
人
員
，
每
天
看
六
份
台
灣

報
紙
，
最
新
的
產
業
發
展
趨
勢
幾
乎
朗
朗
上
口
。

 

基
礎
建
設
快
速
：
為
了
經
濟
發
展
，
基
礎
建
設
從
徵

收
民
地
、
興
建
、
到
完
成
，
展
現
非
常
高
的
效
率
，

而
資
金
籌
募
方
式
也
很
有
彈
性
，
除
了
鼓
勵
外
資
投

入
基
礎
建
設
外
，
常
見
手
法
是
先
用
政
府
資
本
成
立

開
發
公
司
進
行
工
業
區
及
基
礎
建
設
之
開
發
，
接
著

很
快
允
許
上
市
募
集
大
眾
資
本
，
然
後
在
控
股
公
司

之
下
再
成
立
另
一
開
發
公
司
再
進
行
別
區
開
發
與

建
設
後
又
能
上
市
，
如
此
可
相
當
有
效
率
地
運
用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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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市
場
。

 

產
業
第
一
：
產
業
發
展
相
關
障
礙
的
排
除
相
當
積

極
，
譬
如
順
達
電
腦
污
水
排
放
不
符
標
準
，
當
地
政

府
即
刻
允
諾
由
政
府
出
資
鋪
設
三
公
里
長
海
底
管

線
，
協
助
其
排
放
污
水
。

 

勇
於
突
破
：
中
國
大
陸
對
全
球
各
地
鼓
勵
產
業
的
各

種
措
施
與
手
段
，
瀰
漫
著
一
股
實
驗
的
氣
氛
，
並
不

太
在
意
學
者
專
家
的
負
面
意
見
，
先
做
做
看
再
說
，

因
此
許
多
創
新
的
措
施
如
創
投
基
金
、
育
成
中
心
、

制
度
改
革(

如
海
關
通
關
及
出
口
加
工
區
等)

，
各
地

均
紛
紛
設
立
。

 

以
基
礎
設
施
、
政
策
、
與
服
務
吸
引
外
商
：
大
陸
基

礎
設
施
近
年
已
有
十
倍
速
的
進
步
，
交
通
越
來
越
便

利
，
而
產
業
發
展
所
需
之
電
力
及
用
水
，
就
華
南
及

華
東
地
區
來
看
，
均
已
能
充
裕
提
供
，
多
年
前
進
駐

大
陸
廠
商
為
因
應
電
力
不
穩
所
設
置
的
發
電
設
備

許
久
已
未
曾
使
用
。
政
策
方
面
，
也
一
改
過
去
粗
放

型
的
發
展
策
略
，
已
開
始
有
較
具
體
的
策
略
性
產
業

出
現
，
譬
如
去
年
六
月
發
表
的
國
務
院
第
十
八
號
元

件
，
即
以
集
成
電
路(

半
導
體)

與
軟
體
作
為
國
家
重

點
發
展
產
業
。
服
務
方
面
，
負
責
投
資
服
務
相
關
官

員
，
手
機
廿
四
小
時
開
機
，
隨
時
外
商
有
問
題
都
可

聯
絡
解
決
。
綜
合
來
說
，
過
去
對
大
陸
印
象
主
要
為

基
礎
設
施
不
全
、
中
央
地
方
政
策
不
一
致
、
及
官
僚

主
義
橫
行
之
刻
板
印
象
，
此
行
發
現
已
有
長
足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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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，
中
國
大
陸
已
開
始
運
用
這
些
進
步
來
吸
引
外

商
，
而
非
僅
以
大
陸
市
場
潛
力
做
為
號
召
。

(
二)
布
局
：
此
行
參
訪
之
北
京
、
上
海
、
廣
東
等
地
，
就

地
理
及
資
源
條
件
來
看
，
約
可
看
到
下
述
布
局
正
隱
然

成
形
中
。

 

北
京
－
研
發
、
企
業
總
部
：
北
京
有
全
國
最
知
名
的

大
學
及
研
究
機
構
，
因
此
擁
有
全
世
界
最
聰
明
的
腦

袋
，
此
行
發
現
全
世
界
著
名
科
技
公
司
多
將
研
發
中

心
設
於
此
處
，
其
中
中
關
村
及
上
地
科
學
園
等
地
正

頗
有
形
成
中
國
珪
谷(

矽
谷)
的
氣
勢
。
至
於
若
著
眼

於
大
陸
市
場
之
企
業
，
由
於
國
內
市
場
尚
未
完
全
開

放
，
仍
需
密
集
與
北
京
當
局
官
員
打
交
道
，
因
此
有

企
業
總
部
設
於
北
京
之
趨
勢
。

 

上
海(

華
東)

－
研
發
、
科
技
與
出
口
產
業
、
金
融
中

心
、
經
貿
中
心
：
上
海
承
襲
二
次
大
戰
前
亞
洲
金
融

中
心
之
風
采
，
基
本
上
居
民
對
資
本
主
義
之
思
維
方

式
與
台
灣
最
為
契
合
，
由
於
本
身
為
國
際
都
市
，
因

此
全
中
國
大
陸
各
地
人
士
匯
集
於
此
，
族
群
包
容
力

強
，
因
此
經
貿
官
員
為
全
中
國
大
陸
素
質
最
優
地

區
。
尤
其
上
海
本
身
亦
擁
有
相
當
多
大
學
及
研
究
機

構
，
許
多
企
業
亦
將
研
發
中
心
設
於
此
。
由
於
地
利

之
便
，
不
僅
是
有
出
海
港
口
，
且
是
全
中
國
大
陸
各

地
集
散
終
點
，
許
多
科
技
產
業
已
進
駐
上
海
本
身
開

發
之
漕
河
涇
、
張
江
、
松
江
等
工
業
區
。
同
時
附
近

距
離
四
十
分
鐘
車
程
之
崑
山
工
業
區
，
一
小
時
車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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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蘇
州
工
業
區
，
已
開
始
形
成
類
似
台
北
－
桃
園
－

新
竹
之
產
業
群
聚
。

 
廣
東(

華
南)

－
傳
統
與
勞
力
密
集
型
產
業
：
廣
東
深

圳
是
全
中
國
最
早
開
放
地
區
，
雖
然
規
劃
完
善
，
但

市
容
已
相
當
擁
擠
，
製
造
活
動
已
開
始
向
鄰
近
其
他

地
區
擴
散
。
華
南
當
地
沒
有
足
夠
理
工
大
學
，
發
展

科
技
產
業
的
條
件
較
弱
，
因
此
以
傳
統
與
勞
力
密
集

型
產
業
為
主
。

 

昨
日
深
圳
、
今
日
上
海
、
明
日
武
漢
：
就
過
去
十
年

來
看
，
中
國
由
於
沒
有
足
夠
資
本
，
除
了
積
極
引
進

外
商
投
資
基
礎
建
設
與
外
銷
產
業
外
，
本
身
產
業
發

展
多
以
輕
工
業
、
組
裝
業
、
及
政
府
支
持
之
電
信
相

關
產
業
為
主
，
即
使
從
去
年
底
開
始
鼓
勵
半
導
體
產

業
，
中
芯
、
宏
力
等
公
司
籌
募
之
陸
資
比
例
仍
相
當

有
限
。
由
於
過
去
內
地
如
武
漢
等
城
市
主
要
以
重
工

業
為
主
，
屬
資
本
密
集
產
業
，
預
期
藉
由
中
國
大
陸

近
年
來
累
積
資
本
、
Ａ
Ｂ
股
合
併
募
集
大
量
公
眾
資

金
、
及
開
發
西
部
政
策
驅
動
下
，
武
漢
將
是
未
來
具

有
發
展
潛
力
之
地
區
。

五
、
台
商
在
大
陸
之
類
型
與
特
點

(

一)

傳
統
勞
力
密
集
產
業(

出
口)

－
規
模
擴
大
：
通
常
傳
統

勞
力
密
集
產
業
由
於
勞
動
環
境
不
良
，
在
台
灣
發
展

面
臨
最
大
困
境
是
勞
力
不
足
、
勞
動
成
本
偏
高
、
勞

工
不
願
加
班
等
問
題
，
且
過
去
在
台
灣
因
以
中
小
企

業
為
主
，
許
多
工
作
必
需
仰
賴
外
包
完
成
，
即
垂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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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工
相
當
明
顯
。
該
類
廠
商
前
進
大
陸
後
，
因
勞
力

問
題
獲
得
解
決
，
產
量
倍
增
，
因
而
漸
漸
有
垂
直
整

合
的
趨
勢
，
以
致
公
司
規
模
更
形
擴
大
。

(

二)

產
品
生
命
期
進
入
成
熟
期
者(

出
口)

－
成
長
快
速
：
當

產
品
進
入
成
熟
期
後
，
即
使
是
高
科
技
產
品
，
也
要

面
臨
競
爭
者
眾
之
壓
力
，
該
情
形
多
半
發
生
於
組
裝

性
質
產
品
。
此
時
企
業
必
須
選
擇
更
低
成
本
之
生
產

地
區
與
方
式
，
以
肆
應
嚴
酷
價
格
競
爭
，
並
藉
由
量

的
提
高
，
形
成
經
濟
規
模
而
大
幅
降
低
成
本
。
因
此
，

此
類
企
業
在
大
陸
地
區
通
常
能
取
得
非
常
快
速
之
成

長
。

(

三)

產
品
設
計
開
發
－
集
中
度
高(

地
點
與
產
業
別)

：
若
是

進
駐
大
陸
地
區
廠
商
屬
於
產
品
設
計
開
發
的
類
型
，

通
常
除
了
著
眼
於
大
陸
當
地
市
場
需
求
外
，
最
主
要

考
慮
因
素
主
要
為
人
才
的
取
得(

如
軟
體
與
半
導
體
設

計
業)

，
或
是
支
援
產
業
體
系
是
否
成
型(

譬
如
半
導
體

設
計
業
須
仰
賴
晶
圓
廠)

。
此
類
產
業
由
於
知
識
分
工

的
關
係
，
必
須
形
成
緊
密
之
產
業
群
聚
才
能
發
揮
效

率
，
因
此
集
中
度
相
當
高
。

(

四)

內
銷
企
業
－
由
生
產
邁
向
研
發
：
內
銷
型
企
業
過
去

多
半
是
將
已
在
台
灣
銷
售
多
年
產
品
移
植
到
大
陸
生

產
，
以
滿
足
當
地
市
場
需
求
。
惟
當
地
需
求
漸
漸
滿

足
後
，
消
費
者
會
傾
向
開
始
有
選
擇
性
，
此
選
擇
性

一
般
與
台
灣
市
場
會
有
差
異
，
因
此
研
發
配
合
當
地

需
求
的
產
品
變
得
相
當
重
要
。
因
此
，
企
業
必
須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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純
粹
生
產
邁
向
研
發
，
此
類
型
可
以
食
品
等
產
業
為

代
表
。

六
、
相
對
於
大
陸
，
台
灣
存
在
之
危
機

(

一)

香
港
失
去
製
造
業
之
殷
鑑(

地
理
上)

：
中
國
大
陸
於
一

九
七
○
年
代
末
開
放
後
，
香
港
製
造
業
即
開
始
外
移

至
中
國
大
陸
，
至
一
九
九
八
年
僅
占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
百
分
之
七
，
雖
然
已
成
功
轉
型
為
國
際
金
融
服
務
中

心
，
以
及
華
南
地
區
重
要
轉
運
港
口
，
但
製
造
業
釋

出
之
大
量
低
階
人
力
無
法
轉
為
符
合
金
融
服
務
業
所

需
之
高
階
人
力
，
因
此
失
業
率
節
節
攀
高
。
相
較
於

香
港
之
殷
鑑
，
台
灣
地
理
位
置
尤
處
不
利
地
位
，
金

融
服
務
業
以
國
內
環
境
而
言
並
不
夠
國
際
化
，
轉
運

中
心
地
位
亦
因
通
關
、
地
理
位
置
等
因
素
相
對
處
於

劣
勢
，
製
造
業
經
營
環
境
亦
有
惡
化
現
象
。
對
台
灣

經
濟
發
展
而
言
，
當
前
實
處
於
危
急
之
秋
。

(

二)

大
陸
政
策
重
點
在
於
吸
引
製
造
業(

產
業
重
心)

：
中
國

大
陸
經
濟
專
家
預
測
今
年
第
二
產
業
︵
製
造
業
為
主
︶

成
長
率
將
達
十
．
○
﹪
，
大
於
第
三
產
業
︵
服
務
業
︶

的
八
．
二
﹪
及
第
一
產
業
︵
農
業
︶
的
三
．
一
﹪
。

十
五
計
劃
期
間
，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次
產
業
結
構
比
重

分
別
為
十
二
．
七
九
﹪
、
五
四
．
六
二
﹪
、
及
卅
二
．

五
九
﹪
，
顯
見
其
總
體
經
濟
如
同
台
灣
在
七
○
年
代

左
右
呈
現
偏
重
製
造
業
的
情
況
。
此
現
象
可
解
釋
為

轉
型
過
程
中
藉
由
製
造
業
對
勞
力
的
龐
大
，
來
吸
納

農
村
失
業
人
口
。
在
農
村
人
力
吸
納
過
程
中
，
勞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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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場
呈
現
龐
大
供
過
於
求
現
象
，
使
勞
力
價
格
偏

低
，
因
此
極
易
吸
引
其
他
國
家
前
往
該
地
區
設
立
工

廠
。

(

三)
相
對
於
外
商
，
台
商
具
本
土
化
優
勢
：
公
司
成
長
為

大
型
企
業
的
過
程
中
，
由
於
本
國
資
源
有
限
，
藉
由

國
際
化
過
程
取
得
所
需
資
源
乃
是
必
經
的
過
程
。
台

灣
企
業
因
以
中
小
企
業
為
主
，
國
際
化
往
往
是
創
業

者
最
大
的
障
礙
，
因
此
相
對
於
外
商
，
中
國
大
陸
由

於
具
同
文
同
種
的
優
勢
，
自
然
成
為
台
灣
企
業
國
際

化
最
佳
的
試
驗
場
。

(

四)

生
產
要
素
與
市
場
潛
力
具
吸
引
力
：
中
國
大
陸
工
資

成
本
若
以
每
人
每
月
平
均
一
千
元
人
民
幣
︵
含
人
頭

稅
等
其
他
間
接
及
遞
延
成
本
︶，
僅
約
為
台
灣
工
資
成

本
的
十
分
之
一
，
且
勞
動
品
質
相
當
良
好
，
工
廠
一

般
招
募
員
工
年
齡
限
制
在
十
八
至
廿
三
歲
之
間
，
正

是
人
一
生
中
生
產
力
最
佳
的
時
期
。
由
於
台
商
體
認

到
在
大
陸
設
廠
之
政
治
風
險
高
，
投
資
設
廠
後
多
希

望
能
廿
四
小
時
不
斷
生
產
，
期
能
及
早
攤
提
投
資
成

本
，
而
加
班
要
求
勞
工
配
合
度
也
極
高
。
當
前
台
灣

勞
工
問
題
最
主
要
在
於
﹁
工
人
不
想
進
工
廠
︵
年
青

人
︶，
而
想
進
工
廠
的
︵
中
高
齡
者
︶
因
生
產
力
不
高
，

公
司
也
不
要
﹂，
在
台
灣
經
濟
邁
入
知
識
經
濟
的
轉
型

期
階
段
，
除
非
改
變
工
種
，
否
則
失
業
問
題
會
越
來

越
嚴
重
。
以
華
東
及
華
南
地
區
為
例
，
製
造
工
作
乃

招
募
內
地
十
八
至
廿
三
歲
年
青
人
從
事
，
當
地
人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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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週
邊
的
服
務
業
或
管
理
性
質
工
作
為
主
。
因
此
，

台
灣
對
於
外
勞(

包
括
陸
勞)

政
策
的
思
考
應
該
改

變
，
因
為
外
勞
的
存
在
使
得
企
業
得
以
生
存
，
才
能

創
造
出
額
外
的
工
作
機
會
，
此
從
新
加
坡
、
馬
來
西

亞
、
及
美
國
墨
西
哥
邊
境
上
，
都
可
看
到
實
例
。
至

於
市
場
潛
力
方
面
，
雖
然
目
前
大
陸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
僅
八
四
九
美
元
，
但
沿
海
及
主
要
大
城
所
得
超
過
三

千
美
元
者
比
比
皆
是
，
上
海
、
廣
州
、
深
圳
等
地
百

貨
公
司
實
地
訪
視
，
消
費
能
力
其
實
不
低
。
尤
其
中

國
有
十
二
億
人
口
，
目
前
官
方
估
計
每
年
仍
增
加
一

千
萬
人
口
，
此
數
字
對
內
銷
型
產
業
具
有
相
當
大
誘

惑
力
。

(

五)

台
灣
若
維
持
現
狀
，
將
是
產
業
外
移→
資
金
外
移→

人
才
外
移
：
台
灣
正
處
於
製
造
業
經
濟
轉
型
知
識
型

技
術
服
務
業
階
段
，
在
尚
未
轉
型
成
功
前
，
原
本
就

易
產
生
低
階
勞
力
失
業
問
題
，
政
府
應
重
視
儘
量
維

持
一
定
製
造
業
比
率
，
以
穩
定
就
業
並
加
速
轉
型
。

但
此
時
正
值
大
陸
改
革
開
放
及
高
成
長
經
濟
所
帶
來

之
致
命
吸
引
力
，
政
府
若
不
採
取
措
施
，
提
供
合
適

誘
因(

諸
如
經
貿
專
區
及
陸
勞)

，
促
使
企
業
在
前
進
大

陸
時
，
仍
願
在
台
灣
投
資
於
製
造
與
研
發
，
則
將
引

發
嚴
重
產
業
外
移
及
資
金
外
移
現
象
。
此
外
，
在
發

展
知
識
經
濟
的
同
時
，
切
莫
忘
記
以
知
識
競
爭
力
而

言
，
大
陸
基
礎
科
技
比
台
灣
進
步
，
而
台
灣
最
具
競

爭
力
的
乃
是
製
造
管
理
方
面
的
知
識
，
企
業
即
使
投

入
研
究
發
展
，
泰
半
仍
與
產
品
製
造
及
設
計
有
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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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，
一
代
製
造
業
外
移
，
研
究
發
展
亦
將
逐
漸
隨

之
外
移
，
將
引
發
人
才
外
流
大
陸
之
風
潮
。

七
、
台
灣
應
加
強
之
重
點

(

一)

研
發
投
入
與
鼓
勵
研
究
發
展
：
吾
人
對
研
究
發
展
投

入
多
強
調
占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多
少
百
分
比
，
但
研
究

發
展
既
然
是
一
種
技
術
知
識
的
累
積
，
則
應
與
投
入

金
額
及
投
入
研
發
人
力
的
絕
對
值
有
關
，
而
非
與
比

例
有
關
。
譬
如
台
灣
如
果
未
來
想
達
到
與
美
國
相
當

的
科
技
水
準
，
每
年
投
入
研
究
發
展
金
額
及
人
數
至

少
也
要
與
美
國
一
樣
多
才
行
，
當
然
這
是
不
可
能

的
。
中
國
大
陸
至
一
九
九
八
年
底
，
從
事
研
究
發
展

活
動
的
科
學
家
與
工
程
師
總
數
達
一
六
七
萬
人
，
在

全
世
界
僅
落
後
於
美
國
及
俄
羅
斯
之
後
，
研
發
金
額

則
達
一
、
一
七
七
億
元
人
民
幣
。
台
灣
一
九
九
九
年

全
國
研
究
發
展
經
費
總
計
一
、
九
○
五
億
元
︵
不
計

入
國
防
科
技
經
費
︶，
研
究
人
員
數
則
僅
約
八
萬
八
千

七
百
人
，
此
數
字
已
落
在
韓
國
之
後
，
且
遠
遠
無
法

與
中
國
大
陸
相
比
。
當
前
由
於
政
府
預
算
編
列
相
關

限
制
，
研
究
發
展
相
關
經
費
每
年
成
長
仍
極
為
有

限
，
未
來
台
灣
如
要
維
持
競
爭
力
，
在
研
究
發
展
經

費
的
編
列
上
要
有
突
破
性
作
法
。

(

二)

人
才
培
育
與
引
進
人
才
：
人
才
是
知
識
經
濟
時
代
最

重
要
的
資
產
，
美
國
經
濟
之
所
以
成
功
，
其
實
就
是

藉
永
久
居
留
權
︵
綠
卡
︶
及
移
民
等
手
段
，
吸
引
全

世
界
最
好
的
腦
袋
到
境
內
為
其
企
業
服
務
。
台
灣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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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在
人
才
政
策
上
較
為
保
守
，
科
技
產
業
發
展
主
要

仍
靠
留
美
華
人
回
國
創
業
，
今
年
雖
已
在
相
關
規
定

上
有
鬆
綁
的
趨
勢
，
但
此
政
策
除
了
經
濟
部
以
外
，

亦
應
獲
得
包
含
內
政
部
、
外
交
部
、
勞
委
會
、
經
建

會
及
陸
委
會
等
部
會
的
充
分
瞭
解
與
配
合
，
方
能
在

執
行
細
節
上
不
產
生
偏
差
。

(

三)

基
礎
建
設
之
強
化
：
大
陸
對
於
基
礎
建
設
相
當
重

視
，
此
次
參
訪
之
華
南
及
華
東
地
區
幾
個
主
要
工
業

區
用
水
、
電
力
、
電
信
等
相
當
充
裕
，
運
輸
方
面
如

機
場
、
高
速
公
路
等
十
分
便
利
，
已
不
再
像
十
年
前

落
後
。
大
陸
在
基
礎
建
設
強
化
上
有
相
當
靈
活
作

法
，
一
方
面
鼓
勵
外
資
以
Ｂ
Ｏ
Ｔ
方
式
投
資
，
另
一

方
面
若
由
政
府
投
資
，
則
會
成
立
控
股
公
司
及
旗
下

數
家
開
發
公
司
，
將
開
發
公
司
股
票
上
市
以
募
集
繼

續
建
設
之
資
金
，
使
政
府
財
務
負
擔
減
小
。
台
灣
近

年
來
基
礎
建
設
迭
遭
企
業
詬
病
，
又
逢
政
府
財
政
困

難
，
因
此
宜
有
更
積
極
作
法
，
譬
如
在
土
地
取
得
、

外
資
比
率
、
及
上
市
規
定
等
宜
鬆
綁
。

(

四)

制
度
之
改
進(

透
明
化
、
自
由
化
、
效
率
化)

與
創
新
：

許
多
台
商
表
示
目
前
錢
不
敢
存
在
大
陸
的
主
要
理
由

是
大
陸
銀
行
尚
未
健
全
，
外
匯
交
易
也
未
開
放
等
，

但
已
有
越
來
越
進
步
感
覺
，
通
關
方
面
透
明
化
及
效

率
化
等
問
題
也
尚
存
在
，
即
使
華
東
地
區
對
台
灣
招

商
幾
乎
到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的
地
步
，
但
大
環
境
仍
難

改
變
。
然
而
大
陸
在
制
度
改
進
的
進
步
幅
度
是
很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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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，
譬
如
在
台
灣
若
政
府
採
取
一
項
創
新
措
施
，
即

使
相
當
可
行
，
仍
必
須
與
許
多
學
者
專
家
努
力
溝

通
，
才
容
易
獲
得
立
法
機
關
支
持
。
而
中
國
大
陸
，

只
要
各
國
一
有
新
的
措
施
，
就
先
拿
來
實
驗
看
看
，

其
進
步
自
然
可
觀
。
因
此
，
台
灣
對
於
制
度
之
改
進
，

如
能
儘
快
達
到
通
關
效
率
能
與
新
加
坡
競
爭
、
金
融

體
系
運
作
自
由
化
與
國
際
化
、
及
投
資
申
請
作
業
一

元
化
等
制
度
的
改
進
，
尚
可
維
持
與
大
陸
的
差
距
。

(

五)

對
重
大
投
資
之
吸
引
與
推
動
：
近
來
某
上
市
電
子
公

司
赴
華
東
地
區
設
廠
，
傳
聞
投
資
金
額
由
大
陸
當
地

銀
行
相
對
提
供
等
數
目
低
利
貸
款
，
設
廠
地
點
缺
電

亦
承
諾
在
鄰
近
地
區
加
蓋
二
座
電
廠
以
雙
迴
路
供
電

避
免
跳
電
遭
受
損
失
，
類
似
此
種
例
子
在
大
陸
屢
見

不
鮮
。
台
灣
近
年
來
對
重
大
投
資
案
之
吸
引
與
推

動
，
多
半
產
生
﹁
中
央
動
！
地
方
不
動
！
﹂
、
﹁
經
濟

部
主
動
！
其
他
部
會
被
動
！
﹂
的
現
象
，
各
部
會
對

租
稅
減
免
及
外
籍
勞
工
的
聘
用
也
多
持
反
對
態
度
，

而
相
關
單
位
對
運
用
公
權
力
排
除
投
資
障
礙
也
多
所

遲
疑
，
此
都
易
造
成
重
大
投
資
案
的
撤
回
，
而
轉
進

中
國
大
陸
。
政
府
各
部
會
及
地
方
機
關
，
應
瞭
解
一

個
重
大
投
資
案
能
在
台
灣
進
行
，
可
創
造
國
民
所

得
、
稅
收
、
及
就
業
機
會
，
即
使
聘
用
外
勞
，
仍
有

一
定
比
例
的
就
業
機
會
由
本
勞
提
供
，
若
該
投
資
案

撤
資
，
則
一
切
都
是
零
。
其
實
，
目
前
許
多
國
家
對

重
大
投
資
案
的
鼓
勵
，
開
始
採
取
風
險
對
價
的
觀

念
，
企
業
願
意
冒
風
險
投
資
於
本
國
，
由
於
對
本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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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有
外
部
效
果
，
政
府
亦
當
承
擔
部
分
風
險
，
譬

如
提
供
租
稅
優
惠
、
土
地
優
惠
等
。
若
政
府
由
此
思

考
點
重
新
出
發
，
將
來
對
重
大
投
資
案
的
吸
引
將
更

有
效
率
。


